
 
 

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趕工費用附加條款 
 

97.12.05（97）華企字第 363 號函備查 
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本保險契約擴大承保保險標的物因保險事故發生遭受損毀或滅失，被保險人

為進行臨時性修復或永久性修復、重置所增加之合理趕工費用。 

 

前項趕工費用包括加班費、快遞費用或支付其他運輸工具之費用。 

 

本公司之賠償限額每一事故為新台幣五百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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